
铜农委〔2025〕24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预申报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核心示范片的通知
各镇（街）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的“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重要指示，根据中央、市级相关工作要求，结合实际，我区拟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集中展示示范成效。核心示范片统一补贴部分种子、肥料、农药等物资，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辖区内自愿接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方案要求的合作社（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

（二）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相对集中种植面积100亩（含100亩）以上。申报面积以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为准；

（三）要求每个核心示范片交通方便、视野开阔并可适合中小型机械化操作，方便展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机播机收等生产过程。（注：核心示范片具体补助金额以后续通知文件为准）

二、申报要求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种植业主按照本通知相关要求，自愿申报2025年种植面积，于2025年3月5日前向所在地镇街申报，并如实填报《铜梁区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申报表》（见附件），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业主对申报资料和实际种植面积的真实性负责。

三、审查核实

（一）镇街初审核实。各镇（街）积极宣传动员业主申报，并即时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申请人资格条件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域及田块面积进行现场查看核实，并对核实结果真实性负责，经村、镇（街）相关人员及分管领导审核盖章确认后，于2025年3月7日前将《铜梁区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申报表》纸质件报区农业农村委。

（二）区级核查验收。2025年6月，区农业农村委将组织人员，对申报主体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效果进行评价和面积核实。如发现种植面积有弄虚作假的将根据实际情况，按有关规定追缴回已经享受的种肥药补贴物资或资金，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将申报主体纳入黑名单，作为后续农业项目申报评审的参考依据。

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罗灏然，电话：17723030322，曾希凤，电话：17320355762，邮箱：348398996@qq.com。

附件：铜梁区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申报表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2月28日
附件
	铜梁区2025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核心示范片申报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
情况
	申报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种植地点
	　

	种植信息
	种植面积
（亩）
	合计
	其中　

	
	
	　
	田：

　

土：

　

　

　

　
	土：

	
	种植模式
	大豆（春）-玉米（春）
	

	
	
	大豆（夏）-玉米（春）
	

	
	
	大豆（夏）-玉米（夏）
	

	申报人签名（盖章）：

	村委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驻村干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镇（街）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内容要据实填报，一式三份，镇（街）、村各一份，报区农业农村委一份。






